
证券代码：603616        证券简称：韩建河山       公告编号：2023-072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3 年 12 月 17 日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2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田玉波主持。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调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秦皇岛市清青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清青环保”）提供担保额度提升至 6,000万元，为子公司河北合众

建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众建材”）提供的担保额度不变，仍为 4,000万元，

本次清青环保调整后的担保额度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新的年度担保额度之日止且最长期限不超过十二个月，为合

众建材提供的担保额度授权期限延长至与上述清青环保担保额度授权期限相同，

前述期限为公司及子公司管理层签署担保相关法律文件的授权时限，担保期限以

各具体担保协议的约定为准。授权期限内，公司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运营需求和

融资情况提供担保，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董事长在担保额度

内根据实际需要确定执行，并代表董事会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同意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并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公司章程》变更及备案的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及制度和制定制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5）及《北京韩建河山管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韩建河山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对《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韩建河山董事会议

事规则》。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对《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韩建河山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对《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韩建河山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对《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韩建河山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0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对《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0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对《独立董事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韩建河山独立董事

制度》。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0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对《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0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韩建河山信息披露

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韩建河山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3.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同意公司对《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韩建河山关联交易

管理办法》。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4、审议通过《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的议案》 

为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改革相关要求，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审议通过公司制定的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韩建河山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工作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5、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议案 1、2、3.01、3.02、3.07、3.10、3.11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现董事会作为召集人提议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需要股东

大会批准的相关议案。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等具体安

排，将以公司董事会在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韩建

河山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北京韩建河山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2月 22日 


